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二○○八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演辭（附圖） 

 

 
 

  以下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今日（一月十四日）在二○○八年法律年度開

啟典禮上發表的演辭全文（譯文）： 

 

律政司司長、大律師公會主席、律師會會長、各位嘉賓： 

 

  本人謹代表司法機構全體仝人，歡迎各位蒞臨本年度的法律年度開啟典禮。在

座各位撥冗光臨，本人衷心感謝。 

 

  韓國、澳門及新加坡的律師協會會長或其代表，今天前來出席本港的法律年度

開啟典禮，我們尤感榮幸。本人謹此表示歡迎，並感謝他們的參與和支持。 

 

量刑 

 

  刑事司法工作是法院一項重要的工作。量刑是刑事司法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由法院行使獨立司法權力來履行。法院的職責，是在被告人認罪或經審訊定罪後，

因應案情和犯人的情況，應用相關的原則，判處公正而合適的刑罰，以及宣告判刑

理由。 

 

  判罰之主要目的，在於懲罰、阻嚇、預防和更生。這四個目的都是以公眾利益

為依歸。但是，有時為了達致某一目的會判處較重的刑罰，而為了達致另一目的則

會判處較輕刑罰。在量刑時，法官必須考慮案中所有具體情況，在各項目的之間，

權衡輕重。法庭在判處刑罰時，會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包括某類罪行是否猖獗，以

及其猖獗程度是否備受社會關注。 

 

  法官以法例所訂的最高刑罰作為量刑的參考，將當前案件的情況，與可能適宜

判處法定最高刑罰的最嚴重同類案件比較，從而作出量刑決定。如法定的最高刑罰

仍不足以反映罪行的嚴重性，便由行政和立法機關考慮修訂法例以應所需。 

 

  上訴法庭亦會就一些罪行訂立量刑指引，以期量刑準則基本上趨向一致。其中

一個例子是販運危險藥物的案件，上訴法庭的指引是按藥物的類別和數量來量刑的。

這是為法官量刑時，作為指引之用的。 

 

  法庭每天都要就大量案件量刑。每宗案件的具體情況都各有不同，要在所有案

件中判處公正而合適的刑罰，實在是法庭一項極具挑戰性及艱巨的工作。有人說量

刑是一門藝術，而非一門科學。無疑，這並不是數學方程式可以解決的運算過程，

而是在多項考慮因素中求取平衡的量刑決定。最終而言，法庭所判處的刑罰要取得

公 的尊重和信任，這一點非常重要。 

 



  輿論認為個別案件的刑罰不當，或嫌過嚴，又或是過寬，這是時有發生的事情。

考慮到這項工作的性質，各界對個別判刑決定持有不同意見是可以理解的，而有關

意見也會受到尊重。 

 

  香港社會極為重視言論自由這項基本權利。法庭的所有決定，包括量刑決定，

都是公開讓公 討論的。事實上，在充分了解及詳細考慮案件的具體情況及法官的

量刑理由後，進行討論，實在極具意義。此外，如律政司司長認為個別案件的判刑

明顯過輕或過重，也可向上訴法庭提出申請，要求覆核刑罰。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 

 

  負責實施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督導委員會，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出任主席，工

作已取得理想進展。就立法程序而言，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已完成對主體法例修訂建

議的審議。 

 

  至於附屬法例，亦即法院規則，督導委員會已於 2007 年 10 月再度發出諮詢文

件，就進一步修正《規則草稿》的某些修訂建議進行諮詢。在考慮各界的回應後，

《規則草稿》將作適當修改，然後提交立法會有關小組委員會討論。預期主體法例

和附屬法例的立法工作，可於 2008 年夏天今屆立法會會期結束前完成。 

 

  全面而充分的準備是成功推行改革的關鍵。有見及此，司法機構將於 2008 年

底至 2009 年初，為各級別法院的法官及支援人員提供培訓。為法官而設的訓練課

程包括兩次講座和三項為期半天的小組互動環節，所有法官（由本人以至資歷最淺

的司法人員）均會參與。該課程由法官策劃，籌備工作正順利展開。舉辦這些課程

需要投放大量資源，其中包括司法時間。我們亦會另行為支援人員舉辦課程。與此

同時，法律界當然也會籌辦相關的培訓計劃，讓執業者為改革的落實推行做好準備。 

 

  待培訓完成而所需的配套支援措施又準備就緒，改革便可付諸實行。我們的目

標日期是 2009 年 4 月 2 日，有關法例亦擬於同日生效。 

 

  改革我們的民事司法制度是提高司法效能的一項重大措施。在落實推行後，我

們日後應可體驗改革帶來的好處。本人有信心，有關各方、法官、司法機構的支援

人員、法律界都會悉力以赴，確保改革成功推行。 

 

調解 

 

  調解是另一種解決糾紛的辦法，能補訴訟之不足，推動調解完全符合公眾利益。

作為對抗式的訴訟以外的另一選擇，調解的好處眾所周知：對爭議各方而言，在紛

爭初期達成和解，既可減少壓力、節省時間和費用，又可得到圓滿的解決方案，包

括使持續的關係得以維繫；對社會而言，則可減少矛盾及達致和諧，對經濟和社群

皆有裨益。 

 



  我們鼓勵調解並非因為法庭不能應付案件的數量，而是因為它確有其可取之處。

相信爭議各方在察悉調解的優點後，亦會認為通過調解來解決紛爭，從而達致圓滿

的方案，實為符合他們本身利益的做法。 

 

  調解的好處在香港已日漸得到認同。本港兩個法律專業組織的理事會都充分了

解調解的重要性，並銳意推動發展。發展調解服務亦是政府的政策之一。行政長官

於 2007 年 10 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宣佈，將成立由律政司司長領導的跨界別工作小

組，籌劃如何更有效及廣泛利用調解。 

 

  在這方面，司法機構也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由林文瀚法官擔任主席。2008

年 1 月，司法機構在土地審裁處推行試驗計劃，促進建築物管理紛爭的調解。以家

事及建築糾紛來說，我們在推動調解方面，可說已有一定成績。 

 

  如擬使用調解服務的是已獲得法律援助的一方，我們便應確保調解的費用得由

法律援助的資金支付，這是十分重要的。調解亦是解決糾紛的方法，而且對爭議各

方來說，調解的成效往往比訴訟更令人滿意，因此，我們應向擬試行調解而又獲得

法律援助的一方提供調解服務，這樣才是公平合理。剝奪他們接受調解這個有效解

決糾紛的機會是不恰當的做法。況且，如果調解成功，最終還可節省公帑。 

 

  因此，本人歡迎律政司司長日前所談及的計劃，就是：「政府有意把這個向法

律援助婚姻訴訟個案當事人提供撥款進行調解的方法，確立為一項常設的法律援助

服務，並正制定這個常設制度的細節安排。」本人相信在適當時機，我們還應考慮

將法律援助進一步擴展，以涵蓋其他類別糾紛的調解服務。 

 

  若要像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一般，在調解方面步入發展成熟階段，我們要走

的路還很漫長。然而，近年這方面的工作已穩步進展，步伐更日漸加快，實在令人

鼓舞。 

 

律師的出庭發言權 

 

  由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出任主席的律師出庭發言權工作小組現已提交最終

報告書。本人接納了工作小組的建議，並已促請政府當局積極考慮此事，以及制定

所需的法例來推展有關工作。 

 

  報告書建議設立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評核委員會來評核申請，決定有關律師

應否獲賦予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該委員會由一位資深法官擔任主席，成員包括

法官、大律師、律師、一位律政專員，以及一位非法律專業人士。此外，報告書亦

建議，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的申請人必須在取得專業資格後執業滿五年，而且在

提出申請前的三年執業經驗中，必須包括獲該委員會認為屬足夠的訴訟經驗；而實

際的訟辯工作則獲給予最大比重。 

 

  關於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的問題，歷年來已有不少討論。為了公眾利益，我



們應繼續擁有高質素而獨立的大律師隊伍。與此同時，在法庭進行的訟辯應達到高

標準，而且有能力達到這個水平的出庭訟辯人的人數亦應有所增加，這才是合乎公

眾利益的。工作小組已就律師出庭發言權這個極具爭論的課題，在顧及公眾利益不

同層面的訴求下，擬訂此一設想周全的方案，工作小組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實在

值得表揚。 

 

結語 

 

  最後，本人謹代表司法機構仝人祝願各位身體健康、新年快樂！ 

完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４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１８時１７分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今日（一月十四日）主持二○○八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並於愛丁堡廣場

檢閱香港警察儀仗隊。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在大會堂音樂廳舉行的二○○八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致辭。與會者主要為

法官及司法人員、法律界人士及其他嘉賓，共約九百人。 

 


